泸州市安全生产协会
关于申报2025年度安全生产“创先争优”
示范单位、先进单位的通知

各会员单位:	
2025年，是“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”承上启下关键之年，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国家、省、市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，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、应急管理系列重要论述为指引，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，全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，坚决遏制安全生产事故发生，经年初会员大会研究决定，继续在会员单位中开展2025年度安全生产“创先争优”活动，继续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切实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，加强重点时段、重点行业领域的隐患排查治理，坚持关口前移、措施前置，坚决防范和遏制安全生产事故发生，共同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安全生产环境作出努力。
一、开展“创先争优”活动的要求
1、各会员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思想,进一步提高认识，加强对安全生产的领导，要充分认识安全生产的重要性，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,弘扬“生命至上、安全第一”的思想,按照“政府领导责任、部门监管责任、企业主体责任”要求，明确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监管职责，把安全生产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，加强领导，落实责任，齐抓共管，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,坚决防范和遏制生产安全事故。

2、落实全员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，层层签订安全生产责任状，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做到安全责任、安全投入、安全培训、安全管理、应急准备“五到位”，全面实施安全生产“清单制”管理，切实推行“企业内部安全隐患报告奖励制度”，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。
3、强化生产安全事故预防工作，落实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措施，定期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,开展安全生产日常监督检查，加大对重大危险源的监控。按照《安全生产法》、《职业病防治法》等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建立完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，全面加强安全生产源头管控和安全准入工作，推动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。
4、各单位要健全完善严格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必须坚持不安全不生产。加强对生产现场的监督检查，严格查处违章指挥、违规作业、违反劳动纪律的“三违”行为。
5、认真组织单位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、特殊工种作业人员按规定参加安全培训，经过考试合格，按国家有关规定持安全资格证或特种作业操作证上岗。职工必须全部经过培训合格后上岗。
6、进一步加强企业（会员单位）安全文化建设，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舆论氛围。要组织观看安全生产事故警示教育片，进一步强化职工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。



二、市安全生产协会“创先争优”先进单位的评选数量及办法
1、本次评选“创先争优”活动示范单位和先进单位，获奖单位占参选单位的30%。
2、“创先争优”示范单位表彰年度内在安全管理体系建设、文化建设等方面具有行业示范意义的单位；“创先争优”先进单位表彰年度内安全生产管理全面达标的单位，由市安全生产协会理事长办公会考核评定并表彰。
3、安全生产“创先争优”示范单位、先进单位在协会网站公开公示。

附件1:安全生产“创先争优”示范单位、先进单位评选条件
附件2、附件3:泸州市2023年度安全生产“创先争优”示范单位、先进单位申报表（可从泸州市安全生产协会网站上下载）



请各会员单位认真按照活动要求，参照附件1：泸州市安全生产协会2025年度安全生产“创先争优”活动评选条件，在2026年1月20日前，将申报材料（附件2或附件3）提交泸州市安全生产协会办公室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泸州市安全生产协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23日
附件1：
泸州市安全生产协会
2025年度安全生产“创先争优”活动
示范单位、先进单位评选条件

一、坚持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的方针，认真履行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及安全生产管理责任清单、完善措施、严格管理、保障安全生产。
二、企业（会员单位）及从业人员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安全生产标准、规范、作业规程以及安全技术、措施等相关规定，全年无上级应急管理部门查处的“三违”（违章指挥、违规作业、违反劳动纪律）行为。
三、认真履行“一岗双责”，层层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，签定安全生产责任书，直到车间、班组、车（船）头、人头。
四、把好安全生产管理人员、从业人员资质关。企业管理人员、从业人员坚持持证上岗，持证上岗率100%。认真组织从业人员、特种作业人员、车（船）驾驶人员开展安全教育培训，培训面达到100%。
五、关口前移、重心下移。建立健全安全管理班组，并按照“五落实”要求严格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及全过程监管。坚持单位主要负责人带班制，充分运用5G大数据等科技手段，做到全面、全员、全过程生产安全动态监管。
六、全年无较大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（含火灾、环境污染等事故）和责任死亡事故；无重大安全隐患；无重大违规违法抄告及举报事项。
七、积极组织、参与特定和法定的各项安全生产宣传活动。在“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”中有较为突出的成绩。
八、认真完成政府、部门、安协交办的各项安全生产工作任务。
九、本次拟表彰的“创先争优”活动示范单位是年度内在安全管理体系建设、文化建设等方面具有行业示范意义的单位，由会员单位对照评选条件自行申报，市安全生产协会理事长办公会考核评定并表彰。
十、本次拟表彰的“创先争优”活动先进单位是指年度内安全生产管理全面达标的单位，由会员单位对照评选条件自行申报，市安全生产协会理事长办公会考核评定并表彰。














附件2：
泸州市2025年度安全生产“创先争优”示范单位
申   报   表
	申报单位名称
	
	主管部门
	

	单位所在地址
	
	单位类型
	

	法定代表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分管领导
	
	联系电话
	

	单位从业人数
	

	主
要
事
迹
	(可另附材料）

	推荐意见
市 安 协
	




年   月  日

	审查意见
市 安 办
	




年   月  日

	备注
	


填表日期：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附件3：
泸州市2025年度安全生产“创先争优”先进单位
申   报   表
	申报单位名称
	
	主管部门
	

	单位所在地址
	
	单位类型
	

	法定代表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分管领导
	
	联系电话
	

	单位从业人数
	

	主
要
事
迹
	(可另附材料）

	推荐意见
市 安 协
	




年   月  日

	审查意见
市 安 办
	




年   月  日

	备注
	


填表日期：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附件4：
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
致：泸州市安全生产协会评审委员会
本单位郑重承诺：
一、 本次申报 【请填写奖项全称】 所提交的所有材料，包括《申报表》、证明文件、数据、案例等，均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绝无虚假、伪造、夸大之处。
二、 近三年内（____年__月__日至____年__月__日），本单位严格守法经营/履职，未发生《评选办法》中规定的取消资格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及严重违法违规行为。
三、 清楚理解并完全接受协会的评选规则和评审结果。如获表彰，将珍惜荣誉，再接再厉；若落选，亦会查找不足，继续努力。
四、 如经核查发现申报材料与事实不符，或存在隐瞒应报材料的情况，自愿接受协会作出的以下处理：
1.立即取消本次参评资格或已获荣誉；
2.予以协会内通报批评；
3.两年内不得申报协会任何奖项。
本承诺书是申报材料的组成部分，具有同等约束力。

申报单位（公章）/ 申报人（签字）：
法定代表人/安全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